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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推荐表
姓    名             蒋悟真                      
工作单位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推荐单位          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            
          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                           
中国法学会
2016年7月印制

填  表  说  明
一、表一为推荐候选人本人填写，表二为推荐候选人工作单位填写，表三为推荐单位填写。工作单位和推荐单位应对推荐候选人进行考察，审核并确保表一内容的真实性。

二、推荐候选人工作单位意见需加盖公章。

三、推荐单位需填写推荐评选委员会投票情况、推荐意见（每人500字以内）。

四、请用计算机填写，可根据实际需要分栏，但请勿随意变动格式及字体字号。
五、请各推荐单位于2016年9月18日之前，将本表电子版发至邮箱qnfxj2016@126.com。纸质版以A4纸打印一式四份，连同推荐评选情况报告、推荐候选人身份证复印件、推荐候选人代表性学术专著1—2部（独著）、学术论文3—5篇（独著或第一作者）、重要荣誉证书或证明复印件各一式一份，快递寄至：北京市海淀区皂君庙4号中国法学会研究部1315王小红收，邮编100081，电话010-66182129。
联 系 人：张涛  王小红  曹菲  姚国艳  孙立军  刘海燕  沈苗苗
联系电话：010-66182129（兼传真）  010-66135703
          010-66173342   010-66112741  010-66175287
  电子邮箱：qnfxj2016@126.com
	表一：推荐候选人情况

	姓    名
	蒋悟真
	性    别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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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日期
	1972.5.27
	民    族
	汉
	

	政治面貌
	党员
	学    历
	博士研究生
	

	技术职称
	二级教授
	行政职务
	
	

	工作单位
	江西财经大学
	

	通讯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个人简历
蒋悟真：男，1972年生于湖南长沙，现为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法、财税法和社会法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目前担任中国财税法学会理事，中国经济法学会理事。

    （一）教育背景

    1.1995年毕业于怀化学院生物系；

    2.1999年毕业于湘潭大学法学院，获硕士学位；

    3.2005年毕业于湖南大学法学院，获博士学位；

 （二）主要工作和科研经历

1.1995年－1996年工作于望城一中，任中学教师；

2.1999年－2006年工作于湖南大学法学院；期间2004－2006年在吉首大学支边支教，任特聘教授；

3.2006年至今在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工作（2013.2-2016.2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2016.3至今法治江西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期间2006年－201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在职从事博士后研究。4.2006至今为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2011年担任博士生导师；

2011年被评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2012年被评为江西省委组织部第二批“赣鄱英才”工程人选；

2015年被评为江西省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专家。

2015被聘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学者”讲座教授；

2016年被聘为厦门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

5.近年来参加或发起主办中国经济法学、财税法学前沿理论研讨会等，并多次被安排在年会或专题理论研讨会上作主题发言或担任评议人。先后多次参加全国或地方有关财税法、经济法的立法及其修订工作研讨会。
    

	重要学术成果
（包括专著和论文，只列书名和篇名即可。论文仅限于发表在核心期刊或全国性重要报纸上的。请注明署名方式、发表或出版时间、刊物或出版社、字数。代表性著作和论文请注明中国知网统计的被引用数。）
    (一)课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省部级项目10余项，其中代表性课题为：

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预算法治化研究，在研；
2.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我国社会救助立法理念研究，2015年结题；
3.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反垄断法实施问题研究，2010年结题；
4.中国法学会项目：社会救助立法与社会保险法的衔接问题研究，2015年结题；
5.江西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社会救助立法理念及其制度建构，2013年结题；
6.江西省社科规划重大招标项目：推进法治江西建设的重点、难点及对策，2016年结题。
（二）出版个人专著4部：

1. 专著代表作：《论竞争法的基本精神》，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独著，23.6万字（获2009年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被引89次；
2.专著代表作：《我国社会救助立法理念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独著，28.7万字；
    （三）发表CSSCI学术论文50多篇（均为独著或第一作者），其中法学类CSSCI和权威论文22篇（前五篇为代表作）

1.论文代表作一：《中国预算法实施的现实路径》，《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独著（<Social Science in China>，No.3, 2015），被引20次；
2.论文代表作二：《我国预算法修订的规范分析》，《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独著（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1年第8期全文转载），被引37次；

3.论文代表作三：《预算公开法治化：实质、困境及其出路》，《中国法学》2013年第5期，独著（“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4年第1期和“法学文摘”2013年第4期转载），被引22次；
4. 论文代表作四：《反垄断法中的公共利益及其实现》，《中外法学》2010年第4期，独著（“新华文摘”2011年第1期全文转载，人大复印资料2010年第12期全文转载；获教育部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中国法学会优秀成果奖二等奖），被引53次；
5.《迈向法理学的中国经济法学》，《法商研究》2008年第3期，独著（人大复印资料2008年第8期全文转载），被引11次；

	6.《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维度——经济法基石范畴解读》，《法律科学》2005年2期，第一作者，被引66次；
7.《中国经济法研究范式》，《法学家》2007年第5期，独著，被引20次；
8.《传承与越越：经济法主体理论研究》，《法商研究》2007年第4期，独著（人大复印资料2007年第12期全文转载），被引33次；
9.《法理念视野下的预算法修改理路》，《法商研究》2011年第4期，独著，被引25次；
10. 《我国社会救助立法理念及其维度——兼评<社会救助法(征求意见稿)>的完善》，《法学家》2013年第6期，独著，被引21次；
11.《公司法修改的理念信守和路径考察》，《法学评论》2005年第2期，被引28次；
12.《现代经济法的法权结构论纲》，《法学杂志》2008年第6期，独著，被引15次；
13.《经济法总论研究之检视——以近年来法学主流刊物论文为视角》，《法学评论》2011年第6期，独著，被引11次；
14.《推动预算民主的三条进路》，《法学》2011年第11期，独著，被引14次；
    15.《从兰考火灾事故辨析国家与社会的救助责任》，《法学》2013年第5期，独著，被引6次；
16.《市场监管法治的法哲学省察》，《法学》2013年第2期，独著；
17.《精神赡养权法治保障的困境及其出路》，《现代法学》2014年第4期，独著；
    18.《保障教师薪酬要从全方位财政法治入手》，《法学》2016年第6期，独著；
    19.《中国预算法的政治性和法律性》，《法商研究》2015年第1期，独著；
20.《预算法的可诉性理念及其司法机制构建》，《当代法学》2012年第5期，第一作者；
21.《社会救助法与社会保险法的衔接与调适》，《法学》2014年第4期，第一作者；

22.《公共物品视角下社会救助的法律解释》，《比较法研究》2016年第1期，第一作者；

	重要智库成果
（含智库成果获得领导批示、被有关部门使用采纳的情况。）
    作为主要负责人和参与人，积极推动和促成了江西财经大学与江西省法治江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成立了江西省第一家“法治江西新型智库”，为推动法治江西建设以及地方法治智库建设作出了努力。并担任法治江西新型智库常务理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在法学教育方面的贡献
（如编写重点教材、主讲精品课程、在法学教育方面获得的重要荣誉表彰等。）
本人从事高等法学教育17年，在历年教学和科研中，秉持严谨的治学态度，恪守崇高的职业道德，遵循学术规范和科研诚信，不断地充实和丰富自我。在学生教育中，立基于以学生为本的治学与育人理念，从实际出发，针对不同学生特点，因材施教；注重对学生的启发诱导，发挥师生的双重积极性、主动性；强调学生学习与思考并重，使其所学真正内化为自身的学识与素养；注意正确处理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关系，以实现学生知行合一为己任，从而真正提升学生素养，使其成为合格社会主体的同时，实现教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在具体教学实践中，以问题意识为先导，实现师生的商谈、互动，发挥学生学习主动性，不仅授之以“鱼”，更授之以“渔”。

对于本科生，针对财经院校教育现状，对财经院校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予以研究，先后在《中国大学教学》、《江西财经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法学教育研究论文多篇，着重从法学教材编写、法学本科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改革等层面对财经类法律人才培养问题进行分析，相关研究成果运用到具体教学改革中，特别是针对财经法律复合型人才的培育，除了编写适合于财经专业学生的《经济法》教材和给学生讲授经济法、财税法、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等课程外，更多的在于对法学专业教育的改革。具体而言，在课程安排上，加大财经管理类课程设置；在班级建设中，设置法学实验班，实现有针对性培养；在学科建设上，设置法务会计专业，实现法学与财经学科的有机结合；积极与实务部门合作，强化法律人才实践教学方面的改革，有利于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对于研究生，除了给学生讲授经济法基础理论、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财税法等基础课程外，依据学生不同学科背景、兴趣爱好和经济法学自身专业特点采取不同培养方式，因材施教，自2003年担任研究生导师以来，专心致力于研究生人才培养，指导学生在《法律科学》、《法学》、《比较法研究》等C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学生毕业论文具有较高水平，多人毕业论文被评为校级优秀论文，其中3人获省优秀硕士论文。毕业生既有就职于行政部门、企业、律所，又先后有8人考上中国人民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名校博士生。

相关成果，如《论竞争法的基本精神》获得2009年司法部第三届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奖优秀作品奖、“财经院校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打造及其探索”获得2012年江西省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卓越法律人才校内外联合培养机制探究”获得2014江西省教学成果将一等奖等。


	在法治宣传方面的贡献
（如担任法治宣讲活动主讲人、在媒体上发表法治宣传文章等。）
    1. 2007年10月，应《光明日报》的邀请，对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文件精神进行解读。
   2. 2013年、2015年应江西省委宣传部和江西省社科联组织安排，作为专家代表分别就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精神进行讲解；
3. 2013年、2014年二次应江西省委政法委邀请，对“法治江西建设规划纲要”进行论证，为纲要的出台献计献策。并多次应江西日报、江西法制报的邀请，对法治江西建设规划纲要进行解读和宣传。


	在法治实践方面的贡献
（如在实务部门挂职、参与重大案件论证、仲裁等。）
    1. 2002年9月－2003年12月，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实践调研，分别在民一庭、民二庭、民三庭进行案例调研。       

   2. 2014年8月应广州民间金融街管委会的邀请，参与当前有关民间金融非法集资经典案件的研讨会，并对广州民间金融及其风险防范政策进行法律解读。 
    

	获得奖项和表彰
（请注明获得时间及等级）
近年来相关科研成果获教育部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国法学会优秀成果奖以及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多次，具体如下：
2009年《论竞争法的基本精神》获得江西省第十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获得司法部第三届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奖优秀作品奖（司法部颁发）；
2011年《反垄断法中的公共利益及其实现》获得中国法学会第二届中国法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中国法学会颁发），获得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江西省社科联颁发）；  

2012年“财经院校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打造及其探索”获得江西省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江西省教育厅颁发）；

2013年《反垄断法中的公共利益及其实现》获得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教育部颁发）；

2014年“卓越法律人才校内外联合培养机制探究”获得江西省教学成果将一等奖（江西省教育厅颁发）；
2015年《中国预算法实施的现实路径》获得江西省第十六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江西省社科联颁发）；
2015年《预算公开法治化：实质、困境及其出路》获得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教育部颁发）。


	学术职务及其他重要社会兼职
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学者”讲座教授；
厦门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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